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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專利權期間之延長規定 ] 
 
 

我國發明專利之專利權保護期間為自其申請日起算 20 年屆滿。對於醫藥品

或農藥品專利，在上市前其皆需向衛福部食藥署或農業委員會申請取得許可證，

導致其實施專利之期間往往更為縮短。為此我國專利制度提供專利權人可向智慧

財產局提出專利權期間之延長申請，以補償為取得許可而無法實施專利之期間。

依據專利法第五十三條至五十七條（2011年 12月 21日修正發布，2013年 1月

1日施行）、「專利權期間延長核定辦法」（2018年 4月 11日修正發布，溯自 2018

年 4月 1日實施）及「專利權期間延長審查基準」（2018年 4月 11日修正版），

將現行專利權期間之延長相關規定，簡要說明如下。 

 

1. 延長申請案必須為醫藥品（動物用藥品除外）、農藥品或其製造方法且經審

定核准取得之發明專利，並為實施專利而依法應取得許可證者。 

2. 延長申請人可為專利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不限於向智慧財產局完成授權之

登記，但需檢送專利權人與專屬被授權人彼此間之授權文件）。 

3. 延長申請的法定期間為取得第一次許可證後三個月內，且不得在專利權期間

屆滿前六個月內（第一次許可證係以許可證記載之有效成分及用途合併判

斷，如有效成分依不同用途各自取得之最初許可，則需選擇其一來申請專利

權期間延長）。 

4. 第一次許可證之持有人可為專利權人、專屬或非專屬被授權人，如該持有人

非專利權人，延長申請人應提出文件證明二者具有同一法人格或申請延長時

已完成授權事實。 

5. 同一發明專利權僅能就依一件許可辦理申請一次延長期間。 

6. 延長期間之範圍為許可證記載之有效成分及用途所限定之範圍（亦即須為專

利案請求項所涵蓋），至於申請專利範圍中有記載而許可證未記載之其他物

或用途/製法，不在延長期間之範圍內，所以專利權延長期間之範圍並非全

部申請專利範圍。 

7. 延長期間以「日」為單位計算，超過五年者，以五年為限，自專利公告日起

算至取得許可證之期間，包括國內外臨床試驗期間（指醫藥品）或田間試驗

期間（指農藥品）和許可證查驗登記審查期間之合計（需扣除可歸責於申請

人之不作為期間、國內外臨床試驗重疊期間及臨床試驗查驗登記重疊期間）。 

8. 延長申請書需記載許可證之日期、有效成分及用途、與申請專利範圍之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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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暨試驗及查驗登記審查之期間和其等起/訖日期，並檢附許可證影本及

申請許可之試驗及查驗登記和其等起/訖日期之清單及證明等相關文件（延

長核定辦法已將原規定應備具的國外核准延長期間的證明文件刪除而無需

附呈），且繳付申請延長規費 NT$9000。 

9. 任何人對於經核准延長發明專利權期間認為有不符相關規定者，可附具證據

向智慧財產局提出舉發，經舉發成立確定者，原核准延長之期間，視為自始

不存在（如舉發事由為核准延長之期間超過無法實施之期間，則經舉發成立

確定者，就其超過之期間，視為未延長）。 

 

由於一件發明專利案僅能使用第一次許可證辦理一次專利權期間之延長，而

專利案經公告取得之專利權無法分割，所以申請人可在考量專利布局時於專利案

審查中或審定核准未公告前先申請分割為個別申請案，以便取得專利權後可分別

辦理延長申請。  

 


